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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网络发展音乐的传播从传统向现代变革，网络极大地促进了音乐的发展，不论是“约谈”

音乐服务提供商，还是《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改，都意味着我国音乐著作权许可制度在网络环境下需

要优化以应对现存的乃至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文章通过梳理音乐著作权许可制度在目前网络传播音乐

迅速的条件下的发展，归纳分析了我国现存的网络环境下具体的数字音乐许可模式有法定许可、集中许

可、授权许可三种模式，在此基础之上系统归纳总结了我国现存数字音乐许可制度还存在法定许可规则

不清、著作管理组织管理不完善，授权垄断等情况，提出应当从制度设计、组织管理、观念等方面进行

完善，以便更好的实现数字音乐著作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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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he spread of music from the traditional to the 
modern change, the network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music, whether it is “inter-
view” music service providers, or the third amendment of “copyright”, all mean that our music cop-
yright licensing system under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needs to be optimized to deal with existing 
and possible problems in the future. By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of music copyright licensing sys-
tem under the condition of rapid network transmission of music at present, this paper sums up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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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s the existing network environment of our country’s specific licensing modes of digital mu-
sic: legal license, centralized license and authorized license. On the basis of this, it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digital music licensing system, which still exist unclear legal licensing rules, 
imperfect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of works and monopoly. We should improve the system design,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concepts and so on in order to better realize the protection of digital 
music copy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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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音乐著作权许可制度概述 

1.1. 数字音乐概念和特征 

音乐作品大多通过歌词和曲谱来体现，同时还包括了以音乐作品为基础，在此之上进行制作而能够

被听众所熟知的录音制品[1]。而数字音乐指的是通过数字技术将音乐作品转换为二进制的数字编码，制

作、存储、下载，并可以通过互联网等信息化网络让听众在线收听和下载音乐。 
数字音乐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数字音乐作品的存储方便。数字音乐把音乐要素通过二进制编码上传至电脑创作音乐作品，也

可以把已经生成的实物载体的音乐转化二进制编码。由于其虚拟性更易储存。二是数字音乐作品交互式

分享。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传播链变得复杂，传播不易控制，导致数字音乐侵权问题频发，形态多样，且

维权成本更高。三是数字音乐作品复制和传播的便利。数字音乐在各种虚拟的网络服务器中实现上传复

制下载，且传播的速度、音质稳定，实现了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2. 数字音乐产业发展现状 

2025 年中国在线音乐平台用户日均使用时长同比增长 23%，付费墙内歌曲占比平均提升至 71.5%。

当其他娱乐形式面临增长瓶颈时，流媒体音乐却展现出惊人的抗周期能力。12024 年数字音乐市场规模达

1027.46 亿元，同比增长 15%，用户规模 7.29 亿。2023 年我国在线音乐市场规模攀升至 239.8 亿元。2020
年我国在线音乐服务市场规模为 128 亿元，而在 2016 年在线音乐市场规模只有 28 亿元。足以可见，数

字音乐市值增长的潜力。随着互联网、自媒体的快速发展，如音乐直播、线上 k 歌等一系列新兴音乐衍

生的服务产业越来越多 2。 

2. 数字音乐著作权许可制度 

著作权许可制在私权和公共领域欣赏利用的平衡下，使得著作权人能够以约定的方式和时间内，出

让权利，并由使用者支付一定报酬的法律制度。我国《著作权法》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规定了：法定

 
12025 年中国在线音乐行业深度分析: 付费用户突破 1.9 亿 DAU 背后的增长逻辑[EB/OL]. 
https://www.baogaobox.com/insights/250729000014392.html, 2025-07-31. 
2彭志伟. 2021 年中国在线音乐市场格局及现状分析, 腾讯占比超 7 成, 网易云持续追赶[EB/OL]. 
https://www.huaon.com/channel/trend/832436.html, 2022-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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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集中许可、直接许可。 

2.1. 法定许可 

法定许可模式所指的是任何符合法定条件的主体都可以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在特定时间

以某种方式使用已发表的作品，相当于法律自行替著作权人授权，使用人将涉及的报酬依法支付给著作

权人。《著作权法》第 40 条、第 43 条，以及《广播电视电台广播录音报酬支付暂行办法》第 4 条、第

5 条、第 6 条、第 7 条都规定了法定许可内容。这种许可方式的优势在于不用再提前经过音乐著作权人

对作品的授权同意，就可以直接的使用。实行法定许可让作品可以传播的更加广泛，从而达到快速交流

的目的，降低交易成本。法定许可方式平衡了音乐传播的效率和许可效率。 

2.2. 集中许可 

集中许可通过集中授权，由专门的集体管理组织代权利人统一管理，统一授权，如向使用者收费、

提起诉讼、仲裁等。依据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 2 条的规定集体管理组织主要承担聚集许可的任务，

一次性从音乐版权人那里获得音乐的许可，然后以自己的名义向他人进行音乐作品的交易行为。著作权

集体管理组织的本质就是一种集中许可机制，我国是由音乐著作权协会(简称“音著协”)对音乐作品集中

进行管理。 

2.3. 授权许可 

权利人自行授权模式，是著作权作为私权最为直接的体现。权利人授权许可模式是由著作权人和使

用人双方进行商谈并作出约定，最后对许可的费用条件方式问题等达成合意实现许可。权利人可以最大

程度的发挥对自己的作品掌控力，能最大程度体现权利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是权利人获取利益的

直接手段。 

3. 网络时代数字音乐著作权许可制度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3.1. 法定许可 

3.1.1. 适用情形不明晰 
《著作权法》规定了对录音制品进行法定许可使用，但是面对实践中出现的不同情形，规定不够明

确。我国关于播放数字音乐作品的法定许可制度主要是《著作权法》第 46 条第 2 款的内容，已经发表的

作品，广播组织可以不经过著作权人的授权许可播放其作品，但是要依照法律的规定把费用支付给著作

权人。3对于是重新进行录制还是直接进行翻录，学术界的意见并没有统一的共识。王迁教授认为从《著

作权法》的立法目的出发，“重新录制”应当是利用此“法定许可”的主要情形，“直接翻录”这种情形

应当是在特别情况下才可以进行[2]。对录音制品制作者重新去聘请不同的歌手去演唱歌曲，然后对音乐

作品进行重新录制这种行为不会突破权利人的复制、发行权。但对于直接翻录的行为，在实践中有所争

议，易遭到录音制品权利人的反对。对于这种行为，是否合法，是不是属于我国法律所规定的法定许可

的范围，都并没有更为明确的规定，从而导致在司法实践中也没有可操作的具体依据。 

3.1.2. 规则条款瑕疵 
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制度，保留了著作权人的相关的权利，从而使得其在适用过程中受著作权人

的意志影响。《著作权法》第 42 条：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

 
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 修正)》第 46 条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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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3]。这一

规定是著作权人权利的限制，也是对首次录音制作者的限制，导致录音制作者无法直接获得专有录制的

权利。可由于“但书”条款规定，在现实情况中一旦著作权人根据此条规定明确表示了不得使用，保留

权利，那么未经授权的制作者利用其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就是侵权的行为。就没法再通过法定许可对其作

品进行利用。实践中许多著作权人在发表作品的同时，会专门的标注“词曲著作权所有，翻录必究”，这

样即可避免法定许可情形的利用。同时首次录音制作者可以借此和著作权人达成约定，保留录音制品的

声明，从而获得独占的利益。那么法定许可制度立法时本想要实现的避免权利垄断、独家制作者的目的

就无法实现。 

3.1.3. 付费规定模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于作品的付酬可由权利人和使用者按照一定的标准协商约定，协商不成的话，

也可以参照有关部门制定的付酬标准来确定报酬。《付酬办法》有相应的规定，播放录音制品的法定许

可支付要综合考虑广告收入比例、固定金额、播放时间等因素。最新著作权法中规定播放(音乐)作品的定

价的条文是“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但是实际上目前还没有与播放(音乐)作品法定许可制度支付报酬

相关的具体规定出台。国家版权局制定的《付酬标准暂行规定》是在上世纪制定，已经适用了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当时的付酬标准已经不符合时代的发展，而且现在音乐作品的形式以及传播形式也发生了改

变，酬付的机制也应当随现实变化而更新。 

3.2. 集中许可 

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成熟晚，各方面制度不够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3.2.1.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垄断定位 
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有垄断地位之嫌，著作权法规定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设立不能与已

登记的业务范围交叉、重合，此条款限制著作权人自发的另外再设立集体管理组织的可能。我国于 1992
年成立音著协，于 2008 年成立音集协。由于“行政许可的限制”，使其他市场主体想要建立其他管理组

织的可能几乎为零[1]。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缺乏竞争和激励，缺少动力保障权利人的利益，组织运行效

率低下。此外，我国音集协因管理费用过高而一直为产业界所不满。《2020 中国音乐人报告》报告显示，

近九成音乐人未加入音著协，在未加入音著协的音乐人中，有 34.24%的音乐人并未听说过音著协，43.19%
虽知道音著协的存在，却不了解如何才能加入。此外，在加入音著协的 13.7%音乐人中，45%的音乐人对

音著协表示满意，26%的音乐人表示基本满意，23.9%的音乐人表示没什么感觉，表示不太满意和不满意

的音乐人分别占 3.25%和 1.86%。总体来说，对音著协表示满意的总占比为 71%，相较上一年的 81%下

降 10 个百分点，并且有 80%的音著协会员未从音著协获得收益[4]。 

3.2.2.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代表性缺乏 
从音著协的运作现状来看，截至 2025 年底，我国音著协会员总数已达 14064 人，其中有作词者、作

曲家、继承人以及其他合法拥有音乐著作权的个人及团体。包括作曲者、作词者、继承人以及其他合法

拥有音乐著作权的个人及团体。其中曲作者 8872 人，占总会员数约为 63.08%；词作者 4494 人，占总会

员数约为 31.95%；继承人 461 人，占总会员数约为 3.28%；出版公司 208 个，占总会员数约为 1.48%；

其他 29 人，占总会员数约为 0.21%。2024 年协会收取著作权许可使用费财务到账金额约人民币 4.77 亿

元。截至 2024 年底，协会历年来的著作权许可使用费总收入已达人民币 43.5 亿元。4相比之下，其他如

 
4参见音著协官网：https://www.mcsc.com.cn/，访问日期：2025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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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日本、欧盟的集体管理组织和会员人数都远大于我国，收入许可费用也超过我国。我国的著作权

管理组织代表性不足。 

3.2.3.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应对网络侵权能力不够 
在网络时代里音乐作品创作、传播的侵权等现象层出不穷。面对这些和传统侵权不同的网络侵权的

情形，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要在网络上找到相关不同主体的创作者，确认他们的权利身份，并同他们沟

通交流获得授权，然后再去一一针对这些作品的不同的权利类型侵权行为，去维护著作权人的利益，情

形变得比较复杂，在数字网络时代著作权管理组织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 

3.3. 授权许可 

在这一模式下，“法不禁止即自由”无论是音乐作品著作权人还是录音制品制作者，都能够根据自

己的意志决定如何同利用者实现对作品的合理利用。但是，随着音乐产业竞争日益变得激烈，授权许可

日益演变为独家的版权之争。 

3.3.1. 独家授权模式引发竞争风险 
网络音乐版权独家授权由于会产生资源的集中，容易引发非良性竞争行为。同时网络音乐平台为了

吸引用户增加网络用户的平台粘性，通过实现独家版权，将资源集中垄断，使得用户依赖于平台，最终

导致版权价格出现不合理的攀升。除了利用价格限制、把竞争者排除在市场之外，还会滋生滥用市场地

位的风险，对其他同业竞争者采取其他不利于竞争的行为。例如环球、华纳、索尼音乐等许多公司将正

版独家授权都给腾讯音娱，使得腾讯音娱的授权曲库歌曲数量超过了总授权曲库的 90%，由于这种独特

的优势地位，导致其单独形成了音乐版权管理组织，甚至替代了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职能[5]。所以导

致国家监管部门不得不出手整顿“约谈”。 

3.3.2. 给音乐作品的传播创设阻碍 
一方面对于网络音乐服务商而言，长期性的、持续不断地版权大战是对自身的消耗，最后，导致一

些网络音乐服务商因版权问题缺乏竞争力不得不退出市场。2021 年 1 月 5 日，虾米音乐正式的宣告自己

不再为用户提供音乐服务，可见即使曾经有着重要的市场地位，面临版权大战也会导致自身的消耗。另

一方面对于广大的网络音乐用户而言，若用户想要欣赏到不同艺人的音乐作品，就只能在不同的音乐服

务提供商之间相互切换，没有充分的从用户体验出发，给用户带来许多的不便利。 

4. 我国数字音乐著作权许可制度面临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改变了音乐作品传播的特点，使传统的音乐作品拥有了数字化的特点，

进而方便了传播下载。随着新特点的出现，对数字音乐作品的保护而言所面临的困难也是有所增加。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制约着我国数字音乐著作权许可制的发展。 

4.1. 权利关系复杂化 

由于数字音乐产业不断地在更迭发展，以及人们不断增长的对音乐的需求，音乐平台、服务提供商、

与著作权人、利用人等之间的法律关系越来越复杂特别是随着抖音等视频软件以及各种自媒体的发展，

音乐作品的传播方式途径空前地丰富。著作权的主体范围也相应的扩大。 

4.2. 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不完善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当前世界各国管理著作权作品使用、承担起与著作权人相联系作用的组织。

首先其制度的设计在《著作权法》中的体现比较概括简单保守，配套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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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细致，操作性不强。而且自 2004 年制定以来，只有两次小幅的修改距今接近快十年，应当更新。《著

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中规定“发起设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不得与已经依法登记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的业务交叉、重合”直接的排除了其他的主体自发的创设新的管理组织。导致集体管理组织的非营利性

和自主性被掩盖，难以培育组织的服务精神。 

4.3. 利益主体冲突复杂 

音乐著作权许可制度之间的利益冲突表现为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冲突。在互联网时代，常常一个行

为对应了多种权利。不同权利人就要依据自己对应的权利，满足自己的利益需求。要实现对各种权利人

的保护，但又不对重叠的权利反复的要求支付费用。 
其次，许可人和被许可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音乐作品是需要进入公共领域的，不论是个人欣赏还是

其他用途，以及传播过程中。但是著作权是私权，所以在网络环境中两者更可能失衡。 
对于权利人和集体管理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是酬付标准不合理，从而著作权人权利受损。集

体管理组织是处于优势地位，掌握一定的话语权，作品著作权人想实现自己的利益，一定程度上会有所

妥协，以实现预想达到的权利。 

4.4. 数字音乐付费问题 

我国数字音乐付费主体问题中，作品著作权人处于不利的地位。例如，音乐著作权人需要借助网络

服务提供者，实现作品的广泛传播，导致网络服务商一定程度上在数字环境下有着优势的地位，借此和

音乐作品著作权人谈判，希望能够以很低的价格买断数字音乐的版权节约自己的成本，但是到用户支付

的时候又将用户使用的价格制定得较高，实现了网络服务商借助音乐作品盈利，反而著作权人的商业利

益无法有效实现。 
与此同时，由于现阶段付费意识还比较薄弱，长期形成的免费使用惯性导致其难以快速适应付费使

用模式。同时，使用者对音乐作品的利用行为通常涉及多项著作权权能，需分别向不同权利人取得相应

授权。具体而言，音乐作品著作权一般由出品方享有，实践中多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集中行使；而

录音制品相关权利，则通常由唱片公司自词曲作者处获得授权后予以掌控。所以付费主体也会涉及多方。

数字音乐付费机制的构建阻碍，除了面临原本的新旧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还有用户对新的付费习惯的

适应，以及为版权付费的意识更新。 

4.5. 商业模式的不同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在数字音乐领域衍生出了区别于传统行业的主体，如在线服务商。这些主体

有自己的运行逻辑和盈利规则从而形成独特的商业模式。网络服务提供者并不享有著作权人的身份。而

传统的以出版社为代表的产业主体，是通过对作品直接授权或者发行录音制品来获取收益。一种模式是

互联网产业主体获得正版音乐作品的授权，再向用户提供，然后借助网络用户点击量，通过增加流量，

靠流量带来的热度向第三方广告商收取费用。还有就是网络服务商可以免费提供音乐产品，最大化的提

升网络音乐用户的粘性，然后最大程度的变现网络用户的规模效用。还有一种模式即“音乐付费模式”，

通过获得许可的方式，培养用户为正版付费的习惯。由于数字化的录音制品下载传播更为迅速，同时各

类主体都想在传播过程中充分扩大自己的收益范围，权利体系变得比过去复杂，传播过程中的交易过程

变多，产生的费用也会增加。例如，合作和搜寻信息的成本提高，表现为权利主体的不同、权利内容的

不同、权利的获取需要多个许可导致使用作品的许可繁杂，提高了搜寻成本；由于各个主体对音乐作品

的利用不同，借助网络环境，音乐作品传播的渠道更加多元，传播成本也随之提高。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4293


王洁婷 
 

 

DOI: 10.12677/ass.2026.154293 153 社会科学前沿 
 

5. 我国数字音乐著作权许可制度完善 

5.1. 完善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 

2020 年《著作权法》修改了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一部分，需加快相应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制

定工作，与当下互联网发展和新商业模式相结合。需要对网络音乐这一部分内容制定专门的规范，同时

要革新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管理方式，正确科学合理的引进相关组织，加入竞争，从而提升其效率

和活力。可在集体管理模式上适当引入自由竞争模式，激励音著协成长。重塑集体管理制度价值，即把

有权实施集中许可的主体扩大到版权代理公司、网络服务提供者等一系列已经能够利用技术或渠道优势

来实现大规模许可的主体，在市场有效的地方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提升许可效率[6]。所以著作权

集体管理组织要转变理念，强化服务意识，同其他主体相互合作。最后，是需要规范集体管理组织的监

督机制。要优化现存的内部机制，可以创新相关的信息平台，更好的溯源作品利用的信息。使得集体管

理组织更加的公开、标准、透明、有效。 

5.2. 完善法定许可模式 

完善作品法定许可付酬标准。我国录制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制度的推行和完善，首要在于完善其适用

于市场环境所需的配套规则，包括许可费率计算和收缴保障机制，提高制度可操作性，保障权利人利益

[7]。《录音法定许可付酬标准暂行规定》近三十年未有改动，《著作权法》没有规定付费条文，目前应

当及时更新和提高作品法定许可付酬标准。要健全相应的收费机制，使得著作权人有合理的报酬，收费

标准，程序也应当公开透明。明确界定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程序。对于“但书”条款，立法者应当以更为

明确的方式调整相应条款，使得与立法原意相符合。网络技术的发展改变了音乐的传播途径，按照我国

著作权法的规定，此传播方式是由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控制。应当扩张二次录音制作者的权力范围，以

适应当下环境发展。 

5.3. 正视独家授权许可，破除弊病 

针对版权独家许可模式本身合理合法性的探讨，我们应当正视并认清其本身能发挥的积极效应，不

要一味否定。要有适当的政策引导，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在制度层面上设置合理的专有许可的期限。

因为现行的法律并未设定“专有许可期限”的强制性规定，所以产生了垄断的现象。如果对其专有许可

的期限做出限制，在其合理使用的期限过后，同时使得被许可人享有收益，也给后来的网络平台留有许

可空间，使得著作权人的获益范围扩大，也能更好的促进音乐传播，破除垄断。例如王迁教授曾提过一

年专有许可期。可以授权规定录音制作者向数字音乐平台发放音乐录音的点播和下载的期限，以一年的

期限为限，一年时间过后，专有被许可人在超过法定许可利用的期限后，才可以继续对之前的音乐录音

再次获得一年期的专有许可[8]。 

5.4. 数字音乐付费机制的创新 

数字音乐付费，通常是指在网络环境下通过向音乐服务提供商，或者通过向音乐作品著作权人和录

音制品制作者支付一定的费用，实现对数字音乐的下载，传输等。在数字音乐的传播链条中，涉及到从

音乐作品著作权人、录音制品制作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再到最终用户，数字音乐的付费机制要解决各

个权利主体间的利益分配，最终实现音乐产业内部各主体共赢的目标[9]，所以付费机制需要使得这些主

体能够接受支付的价格，同时要能合理的满足各个主体的需求。音乐作品是音乐产业产生利益的根本来

源，其他主体基于此支付相关费用。在斟酌具体制度设计的时候，由于不同音乐产业主体之间商业模式

的不同，要分别构建不同的付费机制，更加精细化。同时应当适应 AI 技术对行业带来的冲击，探究在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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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辅助下生成音乐的付费授权许可模式。比如瑞典表演权协会于 2025 年推出人工智能音乐版权许可

证，试图构建“技术 + 法律”的双重解决方案[10]. 

6. 结语 

音乐著作权许可模式要回应网络环境下的需要，以前的音乐著作权许可的相关制度已经不能满足数

字音乐流行环境下产业主体的需求，需要及时的更新。音乐产业要想在网络环境下实现收益，需要音乐

版权许可模式进行变革，在满足各方利益的前提下，实现音乐作品的利用。另一方面，根据现有实践，

在不违反著作权法基本规则的前提下，要密切的关注新的需求和变化，通过制度探索创新、许可方式，

促进音乐的传播以及相关主体的利益提升。随着网络平台、自媒体的迅速繁荣与发展，新商业模式的形

态和变换也在迅速发展，音乐的利用方式也突破了以前的固有模式，变得更加丰富，著作权权利的类型

也会在新环境下变得纷繁多样，著作权许可制度理应和这些变化相契合网络时代下音乐版权保护任重道

远，重塑版权规则和竞争秩序更是亟待发展。要立法明确利益主体、协调利益关系，利用新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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